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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

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非标准无保留

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进行专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的内容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大华审字[2019]007158 号

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重大不确

定性段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雪莱特公司 2018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发生净

亏损 87,046.12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净流出为 602.63 万元，且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雪莱特公司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8,942.68 万元。如财务报表附注六、

注释 17\注释 24 所述，雪莱特公司存在借款逾期的情形，且如附注十二和附注十

三、（一）所述，大额债务逾期被债权人起诉，并由此形成如附注六、注释 52

和附注十三、（一）中所述大额银行存款、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存货被扣押的情

况，连同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一）中关于已销售充电桩的重大回购承诺，表明

存在可能导致对雪莱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

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独立董事朱闽翀认为：本人无法保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公司出具的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是否真实客

观地反映了公司存在的风险事项。 

公司其他董事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醒财务报表使用

者关注的事项是客观存在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已经制定了经营计划，正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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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相应措施来改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三、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公司结合当前实际经营情况，为促进企业正常运转，继续采取以下措施来维

持公司的持续经营： 

1、优化资产负债比，减轻经营压力。认真分析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资产状况，

清理低效或闲置的资产，使之及时变现；分析公司对外投资的情况，预测未来收

益的可能性，适当收回投资，偿付欠款，减少财务成本，缓解资金压力。 

2、增效降本，以提高盈利水平。加强销售业绩责任制考核和全面预算管理，

根据市场实际情况，不断优化产品和业务结构，特别是针对普洱普顺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的充电桩项目，安排专项团队负责协助销售并提供技术支持，推进销售工

作。同时，加强项目过程中的成本费用管控，坚持严格的预算管理体系，节约开

支。 

3、进一步提高整体资金运作水平。公司将继续做好科学的资金统筹调度，

合理安排资金使用规模，一方面重点通过分析应收账款状况，积极催收应收账款，

加快回收货款；另一方面根据市场实际情况，不断优化产品和业务结构，调整销

售收款账期，加快资金周转。 

4、继续与金融机构及其他债权人积极的沟通借款与还款安排。公司将根据

债务到期情况，及时地与债权人达成切实可行的债务和解方案，同时积极与金融

机构沟通，尽量避免新增逾期债务、资产查封和银行账户冻结。 

5、聘请律师处理诉讼、仲裁事项，尽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6、公司控股股东一直在积极筹划股权转让事宜，为公司引入有实力的战略

投资者，如战略投资者顺利引进，则上市公司有可能获得资金注入和优质的增信

支持，降低公司负债率，提升公司融资能力，并全面而彻底地调整和解决债务问

题，保障上市公司根据持续健康的发展。 

通过以上措施，本公司管理层认为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 2018 年财务报表

是合理的。 

 

特此说明。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5 日 


